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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高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。 

2018 年 9月 28日, 本公司与晏海嘉德（北京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签订《借款

合同之补充协议》（原协议情况为，于 2016年 10月 7日签订《借款合同》、2017

年 12月 7日签订《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》）。同日，本公司股东李东星、陈岩、

江健源、福建康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郑薇于福建省福州市为 2018年 9月 28

日本公司与晏海嘉德（北京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》

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签订《担保函》。交易标的为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，公司向晏

海嘉德（北京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贷款 650万元,贷款年利率为 8.00%，期限展

期 1年，至 2019 年 10月 7日，公司关联方李东星、陈岩、江健源、福建康福生

物科技有限公司、郑薇继续为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 

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通过，同意 1票、反对 0票、弃

权 0票，关联董事朱至诚、陈岩、李东星、陈伟回避表决，此项交易尚须股东大

会的批准，已提请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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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晏海嘉德（北京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东路 2号院 2号楼(金源时代商务中心 2号楼) 3

单元 C座 9A1  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蓝靛厂东路 2 号院 2 号楼(金源时代商务中心 2 号

楼) 3单元 C座 9A1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中外合资) 

法定代表人：朱至诚 

实际控制人：无实际控制人  

注册资本：4500.00万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推广、技术转让；健康管

理、健康咨询；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；企业管理；经济贸易咨询；企业管理咨询；

企业策划、设计等。  

2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福建康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

住所：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郭宅牛道 2号  

注册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郭宅牛道 2号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陈伟 

实际控制人：无实际控制人  

注册资本：500.00万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生物科技研究、开发；医学研究和水产品及水产品的配合饲料的

研发、销售等。 

3. 自然人 

姓名：李东星 

住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129号 8-306 

4. 自然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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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：陈岩 

住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西江滨大道 66号融侨锦江 C区 6座 402 

5. 自然人 

姓名：江健源 

住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 186号 502 

6. 自然人 

姓名：郑薇 

住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路 16号冶金厅宿舍 1 座 508单元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本公司董事长朱至诚为晏海嘉德（北京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。 

李东星为公司董事、股东，其直接持有公司 14.7268%股份。 

陈岩为公司董事、股东，其直接持有公司 15.1640%股份。 

江健源为公司股东，其直接持有公司 11.1475%股份。 

福建康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，其直接持有公司 11.0929%股份。 

郑薇为公司股东，其直接持有公司 8.1967%股份。 

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上述借款担保由关联方无偿提供，不存在定价要求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向晏海嘉德（北京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650万元，贷款期

限为壹年，借款年利率为 8.00%。上述贷款为保证贷款，由李东星、陈岩、江健

源、福建康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郑薇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 

 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上述关联交易的真实目的是我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向晏海嘉德（北京）健康科技

有限公司公司借款 650万元，与其发生的关联交易，是必要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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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方根据公司贷款需要及晏海嘉德（北京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要求，无偿

为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，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，而且有利于解决公司

资金需求问题，为提高经营效益、开拓市场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。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日常业务的开展，不存在损害挂牌

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，本次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福建高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决议》 

2、公司与晏海嘉德（北京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借款合同之补充协议》

（编号：201809001） 

3、股东陈岩、李东星、江健源、福建康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郑薇签署的《担

保函》 

 

 

 

 

 

福建高奇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 年 9 月 28 日  

 


